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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 临 2017-01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对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

油机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其中日本三井造船株式会社通过其在中国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三井造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本次交易均为现金增资，且不涉及股权比例变化，无需审计及评估；本次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或重大投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产生的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顺利完成中船临港船用大功率柴油机生产基地（中船三井）二期工程的

剩余项目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重机”)与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日本三井造船株式会社（以下简

称“三井造船”）将对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三井”）

进行增资。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三井”）成立于 2006

年 9月 7日，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6号，注册资本为 70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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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及日本三井造船株式会社共

同投资成立，股权比例分别为：中船集团 15%，沪东重机 51%，三井造船 34%。 

该公司经营范围是：船用低速柴油机、发电用低速柴油机及设备、配件的设

计、制造、销售及维修；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维修；相关的技术服务

与咨询；自营进出口业务；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起重机械

设备的现场维修及保养等技术服务。 

经中日双方协商，决定将中船三井二期工程建设分两个阶段实施。二期工程

第一阶段已在 2009 年 6 月由三家股东方完成同比例增资，二期工程第一阶段资

本金 22,600 万元到位，中船三井注册资本金达到 70,600 万元。2011 年二期工

程第一阶段完工并达成产能目标，中船三井低速柴油机纲领产能从 100 万马力/

年提升到了 170万马力/年。 

关于二期工程第二阶段，三方股东将对中船三井增资 24,404 万元，第二阶

段工程完工后，中船三井的纲领产能将提升至 300万马力。 

2、增资方案 

为推进二期工程第二阶段建设，中日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形成了增资方案，主

要内容如下： 

（1）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其中三井造船通过其在中国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三井造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井造船中国”）出资。 

（2）本次增资金额 24,404 万元，增资后中船三井的注册资本金由 70,600

万元变为 95,004万元。 

（3）各方增资金额：中船集团 3660.60 万元，沪东重机 12,446.04 万元，

三井造船中国 8297.36 万元；合计 24,404万元。 

（4）增资前，公司共有三家股东，股权比例分别为：中船集团 15%；沪东

重机 51%；三井造船 34%。 

增资后，公司由三家股东变更为四家股东，股权比例分别为：中船集团 15%；

沪东重机 51%；三井造船 25.27%，三井造船中国 8.73%（三井造船和三井造船中

国合计 34%）。 

本次增资前，各方股东的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105,900,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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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360,060,000 51% 

3 三井造船株式会社 240,040,000 34% 

合计 706,000,000 100% 

 

本次增资依法完成后，各方股东的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 

142,506,000 15% 

2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484,520,400 51% 

3 

三井造船株式会社 240,040,000 25.27% 

34% 三井造船（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82,973,600 8.73% 

合计 950,040,000 100% 

（5）出资方式：中船集团、沪东重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三井造船中国以

认购额等额的美元现金出资，汇率以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率为准。 

（6）出资时间：原则上各认购方应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出资，缴款

具体日期由各方另行确认。 

鉴于中船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 

1、关联关系 

中船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2、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6月 29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大道 1号，注册资本 2,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董强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船舶、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舰船水

上、水下武器装备、民用船舶、船用设备、海洋工程设备、机械电子设备的研究、

设计、开发、制造、修理、租赁、销售；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陆用技术、设备

的技术开发；外轮修理；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境外船舶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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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 

截至 2016年 9 月 30日,中船集团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年度 2016 年第三季度 

资产总额 2766.87 

资产净额 815.61 

营业收入 1453.78 

净利润 10.78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详见前述“一、关联交易概述”之“1、基本情况”内容。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2017 年 2月 28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流动资产 172,176.84 196,794.11 

资产总额 296,545.87 322,111.67 

流动负债 142,203.86 167,776.46 

负债总额 212,161.83 238,114.44 

净 资 产 84,384.03 83,997.23 

营业收入 30,296.81 303,591.57 

净 利 润 323.60 5,413.16 

 3、权属状况说明： 

根据 2016年度审计报告：“中船三井”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没

有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履约安排 

1、增资协议主体：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三井造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日

本三井造船株式会社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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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资金额：中船集团出资 3660.6 万元，总出资 14,250.6 万元；沪东重

机出资 12,446.04 万元，总出资 48,452.04 万元；三井造船中国出资 8297.36

万元,三井造船及其全资子公司三井造船中国合计总出资 32,301.36 万元。 

3、增资方式：现金同比例增资方式 

4、增资期限：原则上各认购方应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出资，缴款具

体日期由立协议各方另行确认。 

本次关联交易合同条款中，未附带任何形式的附加或保留条款。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增资，将有效缓解中船三井资金压力，增强该公司运营能力。在资

金方面可保障中船三井顺利完成中船临港船用大功率柴油机生产基地二期工程

的后续项目建设，中船三井的纲领能力将由 170 万马力/年提升至 300 万马力/

年，通过内部管理提升，实际生产能力达到 450 万马力/年。同时，增资也是推

动低速机业务整合和中船三井下一步发展的主要基础，通过与沪东重机资源统筹，

低速机业务整合来进一步提升沪东重机和中船三井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三井

造船通过其在中国设立的三井造船中国开展同比例增资仍维持原持股比例，对本

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并无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 

1、本次交易均为现金增资，且不涉及股权比例变化，无需审计及评估；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或重大投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即可实施；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完善公司船舶

制造及配套产业链、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从高端入手

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鉴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 

七、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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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9 日 

 


